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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學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未休畢特別休假日

數之處理等相關事宜，自107年3月1日起依說明辦理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勞動基準法第38條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107年3

月1日施行，依該條第4項規定以，「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

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

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

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

發給工資。」，爰工友未休畢特別休假日數之處理，應符

合上開規定。。

二、本總處106年6月26日總處綜字第1060049732號函與本函未

合部分，自107年3月1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

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及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)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、臺灣省政

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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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、人事資訊處、秘書室、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2018-02-26
10:15:04


